國家考試監場工作程序、監場人員應行辦理工作及注意事項

	項次
	時間點
	程序
	監場人員應行辦理工作
	注意事項

	一
	監場會議時
	參加

會議
	清楚明白所負責監考試場之特性：

1.考試類科、時間。

2.暫准報名之情形。

3.電子計算器情形。

4.其他特別注意事項。
	準時參加會議，簽名入座。

	二
	預備

鈴響

前5分鐘
	領卷卡
	1.佩帶識別證。

2.至卷務組清點並領取試卷(卡)、試題。

3.領卷後，直接進入試場。
	1.清點無誤後，簽名負責。

2.如有發放參考法條及圖紙之節次，應提前10分鐘領卷。

	三
	預備

鈴響時
	對時
	第1節預備鈴響時，自行核校時間。
	

	四
	預備

鈴響後
	入場
	指導應考人入場，並依座號入座。
	勿將應考人趕出試場。

	
	
	書寫

黑板
	於黑板書寫相關資料及重要注意事項。
	書寫格式及內容詳見「監場工作注意事項」。

	
	
	宣布暫准報名繳驗
	宣布暫准報名應考人應繳交證件事項。
	宣布及繳驗事項，詳見監場資料(二)。請於考試開始後，點名時再行收繳。

	
	
	宣布電子計算器使用規定並查驗
	1.宣布並張貼可使用電子計算器之節次、科目。(各節均禁止者，免張貼)

2.宣布電子計算器使用規定。

3.查驗應考人電子計算器。
	監場人員執行「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措施」應行注意事項。


	五
	考前

7分鐘

(每節)
	1關手機
	1.請應考人關閉手機及鬧鈴。

2.手機不可隨身攜帶或置於抽屜、桌椅及座位旁。
	隨身攜帶手機者，扣除該科目成績5分，甚常違規，每節均提醒。

	
	
	2收物品
	請應考人關妥手機後，併同書籍文件置於試場前方或指定位置。(不得置於抽屜、桌椅或座位旁)
	勿將重要物品置於試場外，以免遭竊。

	
	
	3發卷卡
	依序逐一發放試卷(卡)，並告知應考人：1.每節試卷卡，請應考人自行核對。

2.每節考畢前，不得將試題帶離場。

3.每節考畢後，將試卷卡完整繳回。
	1.勿誤發試卷卡。

2.勿讓試卷卡被攜離試場。

	
	
	4提醒
	1.請應考人自行核對試卷(卡)是否正確。
2.提醒應考人：

(1)測驗式試題：需用2Ｂ鉛筆作答。

(2)申論式試題：

①自行閱讀試卷內頁作答注意事項。

②勿在試卷上書寫姓名、座號。

③考試鈴響前勿擅自於試卷上書寫文字。
	1.勿用原子筆劃記。

2.在試卷（卡）上書寫姓名、座號、或其他不應有之文字、標記、或自備稿紙書寫或每節考試開始鈴響前，即擅自在試卷（卡）上書寫、或考試結束鈴聲響畢後，仍繼續作答者，扣除該科目成績5分。


	六
	考前

5分鐘

(第一節)
	宣布重要事項
	1.統一宣布內容，並請應考人自行參閱入場證背面規定。

2.宣布每節准予入場及離場時間。並請應考人準時入場，勿遲誤入場，以免影響考試權益。

3.如有進行電波偵測時，宣布不定期進行電波偵測情形。

4.如有開放冷氣教室時，宣布並請應考人「勿自行開關冷氣及調整冷氣設備」，以免損害設備並維持正常運作。
	1.每日第1節可於考試開始鈴響後15分鐘內入場，其餘各節3分鐘。

(經核准通過之身障應考人，每節均准於15分鐘內入場)

2.每節開始45分鐘後，始准出場。

3.開放冷氣教室時，因門窗關閉，應注意考試鈴聲。

	七
	考前

3分鐘
	拆題袋
	1.監場主任會同監場員拆開試題封袋，並檢視類科、科目是否正確。

2.依試場內各排人數，預為發題之準備。
	考試開始鈴響前，勿提前發放試題。(如不慎提前發放試題，立即報告處理。)


	八
	考試

開始

鈴響
	發試題
	1.請應考人檢視試題是否正確、完整。

2.請應考人填寫入場證號，以便考畢發還。
	開始鈴響時「立即」發題，勿延誤。(如有延誤，立即報告處理。)

	九
	考試

進行中
	點名
	逐一點名
	交叉核校。

	
	
	收繳

證件
	收繳暫准報名應考人入場證及應繳證件，俟卷務組管卷人員統一收回核驗。
	應考人未繳交或有爭議時，請立即報告巡場主任轉卷務組處理。請勿擅自將應考人趕出試場。

	
	
	查填

到缺考
	1.查填到缺考紀錄表並書寫於黑板。

2.缺考應考人之試卡，予以劃記。
	

	
	
	檢查

作答
	測驗式試題之科目，檢查應考人是否以2B鉛筆劃記。
	

	
	
	應考人提出試題疑義或違規時
	1.立即報告巡場主任轉知卷務組處理。

2.應考人違規時，立即報告巡場主任並填寫「違規處理表」。

3.扣分、扣考處分，需會同巡場主任、試區主任處理，以求慎重。

4.請應考人簽名陳述意見。
	1.勿擅自更改試題文字或解釋內容。

2.勿擅自處以扣考處分，並逕將應考人趕出試場。

3.注意請應考人簽名時間點，勿干擾應考人作答。

	
	
	應考人提前繳交試卷卡時
	1.試卷卡務必完整繳回。

2.試題一併繳回，俟考畢後才發回。
	1.勿翻閱應考人試卷。

2.勿提前發回考畢試題。

	
	
	辦理應考人到考證明
	最末節時，辦理應考人到考證明事項。
	依實際到考情形，填註到考證明，並交卷務組蓋章後發還。

	十
	考試

監場時
	依規定執行監場工作
	監場人員易遭投訴情節：

聊天、飲食、打盹、做體操、閱讀書報、批改作業、擅離試場、接聽手機
	勿違反監場規則規定，以免遭停聘處分。

	十一
	考試

結束

鈴響
	關門窗
	先行關閉門窗，於試卷卡清點無誤後，再讓應考人離場，以確保安全。
	勿於試卷卡未清點無誤前，讓應考人自行離場。

	
	
	收卷卡
	鈴響畢後，宣布考試時間到，停止作答。一人注視全場，一人逐一收回試卷卡。考畢試題免收回。
	1.勿於鈴響時即收卷。

2.勿兩人同時收卷。

3.勿由應考人由後往前傳卷。

	十二
	收卷

完畢後
	繳回

卷卡
	監場主任將試卷卡及所有試務物品送回卷務組，經清點無誤後，方可離開。
	勿於清點無誤前自行離開。

	
	
	發還考畢試題
	監場員將提前繳交試卷卡已離場應考人之考畢試題，依座號發還。
	


PAGE  

